
 

 

甘 肃 省 教 育 厅  
甘教师函„2018‟35号 

关于组织开展陇原“四有”好老师风采展示 
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兰州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各高等院校，厅

直属各学校： 

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引领广大教师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省教育厅决定在

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陇原“四有”好老师风采展示系列宣传活动。

活动面向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征集“四有”好老师事迹材料，并在

遴选的基础上集中组织开展采访和宣传工作。通过寻找、发现、

推介、宣传、学习好老师事迹，广泛宣传和展现新时代教师立德

树人、阳光美丽、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积极上进的良好形象，

充分展示我省教师师德师风的良好风貌，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崇



 

 

德向善、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切实增强教师职业荣誉感、责任

感和使命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对象范围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优先从省领军人才、长江学者、万

人计划、园丁奖、陇原名师、教学名师、特级教师、骨干教师、

学科带头人、“金钥匙”导师团导师、特岗教师和乡村教师等群

体中推荐。每个市（州）推荐 15-20 名、每所高等院校推荐 2-3

名、每所厅直属学校 1-2 名，各市（州）推荐人选在考虑各学段

教师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乡村教师、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从各地各校推荐人选中，省教育厅将遴选部分名优教师组成

名优教师巡讲团，赴各地开展巡讲活动，发挥名优教师的辐射引

领和示范带动作用。对事迹突出的推荐人选，省教育厅将安排记

者前往采访深度挖掘。 

二、推荐人选基本条件 

（一）拥护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模范遵守公民道德规

范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依法执教，认

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

成长规律开展教育教学。 

（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立德树人内化到教育教



 

 

学各领域，贯穿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三）有强烈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注重吸收先进的

教育思想和理念，爱岗乐业，自觉履行教书育人神圣职责。 

（四）长期坚持在教育教学一线，受同行和学校一致认可，

在学校和社会具有较高影响。长期坚持在条件艰苦地区从教的优

先推荐。 

三、重点征集内容 

重点征集各级各类学校师德高尚、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在

教育教学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和感人事迹，通过不同侧面，

多个视角展现新时代教师的良好形象。 

（一）老骥伏枥型：热爱教育，长期坚守教育教学一线，几

十年如一日的老教师； 

（二）教坛新秀型：品学兼优，年轻有为，敢于冒尖的青年

教师； 

（三）中流砥柱型：业绩突出，学科引领的骨干教师； 

（四）育人导师型：长期担任班主任、辅导员工作，在育人

方式方法方面有自己独到做法，有感人故事的优秀班主任、辅导

员群体；  

（五）勇挑重担型：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承担学校脏、累、

重、难工作的实干型教师； 



 

 

（六）开拓创新型：善于思考、勇于探索，锐意改革的智慧

型教师； 

（七）杰出贡献型：为教育教学改革做出特殊贡献的专家型

教师； 

（八）最美奉献型：扎根农村教育一线，坚守平凡工作岗位，

默默无闻，敬业奉献的乡村教师； 

（九）最佳伯乐型：善于欣赏学生或提携培养年轻教师，因

材施教，独具慧眼的伯乐教师； 

（十）终身成就型：终身从教，终身做出榜样表率的好教师。 

四、征集时间要求 

征集时间 2018 年 5 月 25 日-6 月 25 日。各市（州）、各高

等院校、厅直属各学校将事迹材料（文字+视频）电子版、陇原

“四有”好老师推荐表（附件 1）、陇原“四有”好老师汇总表

（附件 2）等材料于 2018 年 6月 25 日前发送至联系人邮箱（不

接受个人单独报送材料），纸质版材料（一式二份）加盖公章后

寄送至甘肃省电化教育中心陈雪。（信封请注明“陇原四有好老

师风采展示活动”字样） 

五、征集材料要求 

事迹材料由两部分组成，即一份事迹图片文字材料和一部事

迹的视频材料。 



 

 

（一）图片文字材料要求 

1.事迹文字材料采用第三人称撰写，充分展示教师立德树

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风采，文字要简洁、生动。

以故事形式展开，切忌将事迹材料写成工作报告或工作总结，字

数控制在 3000字以内。 

2.正文格式要求：页面设臵，A4 纸；正标题二号宋体加粗，

副标题、单位和姓名三号楷体，正文三号仿宋；字符间距标准；

行距固定值 28磅。 

3.根据事迹材料配合场景照片 2-3 张，照片为数码相机摄影

原图，格式不限。 

4.推荐参加名优教师巡讲团的人选，另需准备一节名师示范

课，并报送教学设计（文字版Word格式）、课件（PPT格式）等。

在巡讲中为各县区教师上示范课，课后进行专题讲座和互动交流

活动，让广大一线教师领略名师风采、感受课堂教学理念、策略

和方法，并开展互动交流活动。 

（二）视频材料要求 

1.文件格式MP4，视频编码标准H.264/AVC,分辨率

1080P(1920*1080）,帧率 25FPS,视频码率≥5Mbps,音频采样率

48000 Hz,音频码率 128Kbps。 

2.每段视频一般不超过 5 分钟。     



 

 

六、其他相关事宜 

（一）各地、各学校要高度重视陇原“四有”好老师事迹的

遴选推荐工作，结合学校实际，挖掘先进典型，推荐口碑好、声

誉高、代表性强的教师代表。在向省级推荐宣传的基础上，结合

各地各校实际，在本地本校大力开展“四有”好老师事迹宣传系

列活动，形成全社会尊师、爱师、护师、育师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省教育厅将从各地、各校推荐的事迹材料中遴选特别

突出的教师事迹，在第 34个教师节期间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进

行重点宣传。一是组织宣讲团赴全省各地宣讲；二是制作先进事

迹视频专题集锦和事迹讲述系列电视专题片；三是编印好老师风

采和宣传画册；四是在甘肃省教育厅官方网站、甘肃省教育厅微

信公众号、教育在线、甘肃教师学苑、《甘肃教育》、《未来导报》

杂志及微信公众号等多个平台和媒体形成宣传矩阵，集中开展全

方位、多维度、立体化的宣传展示。 

（三）各地、各学校推荐的陇原“四有”好老师将推荐参加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新时代教师风采公益广告等评选活动，并在

今后各级教师评优选先中优先推荐。 

（四）事迹材料一经提交，使用权、修改权归省教育厅所有。

省教育厅不承担包括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

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五）本次活动由省教育厅主办，甘肃省电化教育中心、甘

肃教育社和甘肃教育培训中心承办。 

联系人及电话：陈  雪 0931-8821248、13919369752 

                   王孝军（负责巡讲团）13893628639 

电子邮箱：Ljg3b@163.com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71号教育大厦 2 楼甘 

         肃省电化教育中心 

 

附件：1.陇原“四有”好老师推荐表 

      2.陇原“四有”好老师推荐人选汇总表 

  

  

  

                           甘肃省教育厅 

                          2018 年 5 月 24日 

 




